采 购 说 明

本次采购数量为预估数，以实际发生数量及对应的成交单价为依据进行结算。结算方式为月结，即每月10日前向供应链海南公司业务发生部门提交上个自然月的业务清单及发票进行结算。

本次采购方式为零星采购，采购概算总金额为25520元，总价报价大于25520元为无效报价。
服务期内，如结算金额达到25520元，将立即终止本项目实施。服务期满，如实际结算金额达不到25520元，将不追补。
成交单位做好日常业务量统计。每月的1日向供应链海南公司提供上个月及累计到上个月业务量及金额数据，业务量累计达2万元、2.3万元时要分别向供应链海南公司传递预警信息。
在派送过程中出现货物丢失或损坏，成交单位则按货物原价赔偿，并免除本次派送费用。
在配送过程中出现文件丢失或损坏，成交单位需按派送费用的3倍赔偿，并免除本次派送费用。若文件交接时做了声明价值，还要按照声明价值进行全额赔偿。
成交单位须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9%。
根据供应链海南公司业务特点，货物类业务始发地主要在海口市、定安县、陵水县、儋州市、三亚市、东方市，成交单位应在上述地区安排对接人员上门取件，所安排的对接人员必须熟悉电力物资派送特点。
本次采购服务期为12个月，以成交通知书签署时间为开始时间。
